
三、深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改革

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為主的地方金融監管體
制，統籌優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設置和力量配備。地
方政府設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專司監管職責，不再加掛金融工作局、
金融辦公室等牌子。

二、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

深化財政科技經費分配使用機制改革，完善中央財
政科技計劃執行和專業機構管理體制，調整科學技術部
的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協調管理、科研項
目資金協調評估等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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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速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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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

國務院

組成部門

．外交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科學技術部（重新組建）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國家安全部 ．司法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生態環境部 ．交通運輸部
．農業農村部 ．文化和旅遊部
．退役軍人事務部
．中國人民銀行
．國防部 ．教育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財政部
．自然資源部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水利部 ．商務部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應急管理部 ．審計署

直屬機構

．海關總署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國家體育總局
．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
．國務院參事室
．國家稅務總局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國家統計局
．國家醫療保障局
．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
．國家信訪局（調整）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組建）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整）
．國家知識產權局（調整）

辦事機構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國務院研究室

．新華通訊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氣象局
．中國科學院
．中國工程院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直屬事業單位

部委管理的國家局

．國家能源局 ．國家煙草專賣局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中國民用航空局
．國家文物局 ．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
．國家外匯管理局 ．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
．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 ．國家移民管理局
．國家鐵路局 ．國家郵政局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國家礦山安全監察局
．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
．國家數據局（組建）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直屬特設機構

負責引進國外智力工作職責劃入

科
學
技
術
部

組織擬訂科技促進農業農村發展規劃
和政策、指導農村科技進步職責劃入

組織擬訂科技促進社會發展規劃和
政策職責分別劃入

組織擬訂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規劃
和政策，指導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科技園區
建設，指導科技服務業、技術市場、
科技中介組織發展等職責劃入

農業農村部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生態環境
部、國家衞生健康
委員會等部門

工業和信息化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
障部，加掛國家外
國專家局牌子

科
學
技
術
部
所
屬

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劃入

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劃入

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科學技
術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劃入

農業農村部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委員會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仍由科學技術部管理。

◆科學技術部不再保留國家外國專家局牌子。

來源：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議案及國務院網站

中國人民銀行

對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團的日常監管
職責、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職責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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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

投資者保護職責劃入

◆不再保留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統一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融業監管，強化機構監管、
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統籌負責
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加強風險管理和防範處置，依法查
處違法違規行為，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四、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由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調整為國務院
直屬機構。強化資本市場監管職責，劃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
企業債券發行審核職責，由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統一負責公司
（企業）債券發行審核工作。

五、統籌推進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改革

撤銷中國人民銀行大區分行及分行營業管理部、總行直屬營業
管理部和省會城市中心支行，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
省級分行，在深圳、大連、寧波、青島、廈門設立計劃單列市分
行。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保留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牌子，中
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合署辦公。
不再保留中國人民銀行縣（市）支行，相關職能上收至中國人

民銀行地（市）中心支行。對邊境或外貿結售匯業務量大的地區，
可根據工作需要，採取中國人民銀行地（市）中心支行派出機構方
式履行相關管理服務職能。

六、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

按照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相關管理規定，將中央金融管理部門
管理的市場經營類機構剝離，相關國有金融資產劃入國有金融資本
受託管理機構，由其根據國務院授權統一履行出資人職責。

七、加強金融管理部門工作人員統一規範管理

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
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機構、派出機構均使用行政編制，工作人員納入國
家公務員統一規範管理，執行國家公務員工資待遇標準。

九、優化農業農村部職責

為統籌抓好以鄉村振興為重心的「三農」各項工作，加快建設農業強
國，將國家鄉村振興局的牽頭開展防止返貧監測和幫扶，組織擬訂鄉村振
興重點幫扶縣和重點地區幫扶政策，組織開展東西部協作、對口支援、社
會幫扶，研究提出中央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相關資金分配建議方案並指
導、監督資金使用，推動鄉村幫扶產業發展，推動農村社會事業和公共服
務發展等職責劃入農業農村部，在農業農村部加掛國家鄉村振興局牌子。
全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後的過渡期內，有關幫扶政策、財政支持、項

目安排保持總體穩定，資金項目相對獨立運行管理。

◆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家鄉村振興局。

十一、完善知識產權管理體制
加快推進知識產權強國建設，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

理和服務水平，將國家知識產權局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管理的國家局
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商標、專利等領域執法職責繼續由市場監管綜合
執法隊伍承擔，相關執法工作接受國家知識產權局專業指導。

十二、國家信訪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加強和改進人民信訪工作，更好維護人民根

本利益，將國家信訪局由國務院辦公廳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十三、精簡中央國家機關人員編制

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編制統一按照5%的比例進行
精簡，收回的編制主要用於加強重點領域和重要工作。

八、組建國家數據局
負責協調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

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由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管理。

中央網絡安全
和信息化委員
會辦公室

承擔的研究擬訂數字中國建設方案、協調推動公
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信息化、協調促進智慧城市建
設、協調國家重要信息資源開發利用與共享、推
動信息資源跨行業跨部門互聯互通等職責劃入

國
家
數
據
局

承擔的統籌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組織實施國家
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要素基礎制度建設、推
進數字基礎設施布局建設等職責劃入

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

十、完善老齡工作體制
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推動實現全體老年人享有基本養

老服務。

國家衞生健康
委員會

組織擬訂並協調落實應對
人口老齡化政策措施、承
擔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的
具體工作等職責劃入

民政部

◆中國老齡協會改由民政部代管。

加強科學技術部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優化科技創新
全鏈條管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技和經濟社會發
展相結合等職能，強化戰略規劃、體制改革、資源統籌、
綜合協調、政策法規、督促檢查等宏觀管理職責，保留國
家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國家實驗室建設、國家科技
重大專項、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
產學研結合、區域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科技監督評價體系
建設、科研誠信建設、國際科技合作、科技人才隊伍建
設、國家科技評獎等相關職責，仍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

一、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

◆中國擬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圖為北京金融街。
資料圖片

◆中國擬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加強該部門推動促進科技
成果轉化等職能。圖為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天河三
號」原型機機房。 資料圖片

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改設在民政部，強化其綜合協調、督促指
導、組織推進老齡事業發展職責。


